
狀 別 裁 判 憲 法 審 查 聲 請 狀  

聲 請 人 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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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 訟 代 理 人 童 行 律 師  

上列聲請人為聲請裁判憲法審査事：

主要爭點：

一 、 法院可否僅以社工訪視報告，作為認定親權之唯一依據？

二 、  乙 擔 任 丙 之 監 謂 人 ，是否尊重未成年子女丙.本人之意 

願？

三 、 家事事件法第95 條前段有關陳述意見之機會，意義為何？

四、 繼續性原則是否適用於未成年子女於我國變更居住環境之情形？

審査客體

最高法院111年度台簡抗字第77號民事裁定

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

一 、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簡抗字第77號民事裁定抵觸憲法，應予廢棄， 

發回最高法院。

二 、 丙 （ 、民國： 年 月 日 生 、身分證一編號：

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，由 甲 單 獨 任 之 。



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

一 、 聲請 人 甲 與 乙 原為夫妻關係，雙 方 已 於 民 國 （下同）1〇9年6

月 1 7 日 和 解 離 婚 。 乙 灣

請求聲請人應給付扶養費、未成年子女權利行使負擔，聲請人亦反聲請 

提 出 乙 應 給 付 扶 養 費 、未成年子女權利行使負擔。經士林地院於 

11 0年 5 月 1 7 日作成家親聲 字 第 194號裁定、家親聲字第 3 9 6號裁定。

主 文 為 ：「 乙 甲 所 生 未 成 年 子 女 丁 〔■ 、民 國 ，年

月 日生、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）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，由

甲 單 獨 任 之 ； 丙 ： 、民國 年 月 日 生 、身分證一編 

號 ： ）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，由 乙 甲 由同任之，

但 由 乙 擔任主要照顧者，與 丙 共同生活。定 乙 與 丁 — 

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，如附表一所示； 甲 與 丙 會 面交往之方式 

及 期 間 ，如 附 表 二 所 示 。」（聲 證 1 ) 。

二 、 嗣 聲 請 人 及 乙 均提起抗告，士林地院於 111年 1 月 3 日作成110年 

年度家親聲抗字第4 6 號 、110年度家親生抗字第4 7 號 、110年度家親 

聲字第 24〇號裁定’驳 回 兩 造 抗 告 （聲 證 2 ) 。兩造均聲明 不 服 ，再抗 

告 於 最 高 法 院 ，最高法院於 111年 4 月 2 6 曰作成 111年度台簡抗字第 

7 7 號 裁 定 （下稱系爭裁定）’驳回兩造之再抗告確定（聲 證 3 ) 。

三 、 按憲法訴訟法第 5 9 條 第 1 項 規 定 ：「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 

濟之案件，對於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或該裁判，認有牴 

觸 憲 法 者 ，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達憲之判決。」憲法訴訟法第6 1 條



第 1 項 規 定 ：「本節案件於具憲法重要性，或為貫徹聲請人基本權利所 

必 要 者 ’受 理 之 。」又按司法院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 8 號 ：「依家 

事法 第 8 5條 第 1 項 本 文 、第 3 項及司法院依同條第5 項規定所發布之 

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7 條 規 定 ，法院就父母對於 

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、負擔之家事非訟事件，得為之暫時處分類 

型 ，包含為保全家事金錢債權、特定標的物將來強制執行之暫時處分 

(假 扣 押 、個^處分）及就爭執之法律關係，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 

免急迫之危險或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，所為之定暫時狀態之暫時 

處 分 。此等暫時處分之裁定’均對家事非訟事件之當事人或關係人之權 

益 有 所影響，自屬憲訴 法 第 5 9條 第 1 項所稱之裁判。又暫時處分之裁 

定 ，一經法院為之，就該裁定事項即結束審級，因裁定而權利受侵害之 

關係人’如 有 不 服 ，僅得為抗告（家事法第9 1條 及 第 9 2條規定參照）， 

故為終局裁定。如該暫時處分之裁定為已盡審級救濟之確定裁定，即得 

為裁判憲法審查之客體 。」即按家事事件法所為之裁定屬蕙法訴訟法第 

5 9 條 第 1 項所稱之裁判。

、查系爭裁定：「 丁 續

顧 、親權行使及會面交往等事項發生爭執，而倍感壓力，進而對於未同 

住 之 父 、母一方產生排斥、恐懼之心理，尚難遽此即謂再抗告人有灌輸

觀 ________丙

一時有 畏 懼 、排斥相對人之情緒，即認相對人不適任親權人。再抗告人 

雖指訴相對人及其胞妹. 戊 有 對 丙 襃食辣椒、拍打背部等家庭

調 調  丙 自幼處於兩造



持續爭執之 狀 況 ，並在未被告知之情形下不斷變動住所，己難以調 適 ， 

且因兩造於與其會面交往時發生衝突，致產生心理壓力，另因年幼、陳 

述能力不足，極易受人影響、誘導而 改 #說 詞 ，其無法回答有如何遭相 

對人餵食辣椒等情節，尚難逕依再抗告人上關主張，認定相對人有對.

民 實 - ____________  丁 ±!生迄今均居住在高雄，由再抗告人之

家人擔任主要照顧者，其受照顧情形良好，且 丁 .彳 願

續 丁 匕親權

人 ，較符合 丁 之最佳利益。 丙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再抗告人及：丁 0住 ，惟其出生後原係與相對人同住而由相對人擔

調 丙 帶至高雄居住，其

後並妨礙相對人與：丙 會 面 交 往 ，則倘兩造能共同協力，使 丙 得  

受 父 母 關 愛 ，將有利於其身心健全發展，是由兩造共同行使、負擔 

。對 於 丙 之 權 利 、義 務 ，並由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，較符合丙 

-之最佳利益。另斟酌兩造分別照顧：丁 等 2 人及該子女之需要，酌 

定如一審裁定附表一、二所示方式及期間，由兩造分別與未同居子女會 

面交往。」自系爭裁定可知， 丙 願

及姊姊：丁 同住，惟 系 爭 裁 定 認 丙 . 之主要照顧者為乙 ，並指

出 因 乙 一 直 擔 任 丙 主要照顧者，故 由 乙 擔任：丙 拦要照

顧 者 較 符 合 丙 點

否僅以社工訪視報告，作為認定親權之唯一依據？ （二 ） 乙 |任

丙 護  丙 願

件 法 第 9 5 條前段有關陳述意見之機會，意義為何？ （四）繼續性原則



是否適用於未成年子女於我國變更居住環境之情形？就上開爭點分述 

如 下 ：

五 、法院可否僅以社工訪視報告，作為認定親權之唯一依 據 ？

(一）系 爭 裁 定 雖 未 明 示 乙 擔 任 丙 主 要 照 顧 者 乙 節 係 以 社 工 訪 視  

報 告 作 為 認 定 依 據 ，惟按第一審即士林地院10 9 年 家 親 聲 字 第 194 

號 、1 0 9年度家親聲 字 第 3 9 6號 裁 定 ：「兩造雖均主張他方不適任親 

權 人 ，為 瞭 解 實 際 情 形 ，本院囑託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人權協會、社團

法人咼雄市燭光協會，對 兩 造 及 丁 丙 進行訪視.... 本院參

考 乙 甲 象述及訪視報告意見，認其雖均有強烈擔任親權人

之 意 願 ，均 具 有穩定經濟能力及支持系統，可獨自擔任親權人。....

至 於 丙 因 父 母 分 居 雖 先 後 與 乙 甲 同住，並於社工訪視

.續 甲 丁 i  審

-丙_________ * ' 乙 ..擔 任 主 要照顧者， 甲 將 丙 皆回高

調 乙 與 丙 會面交往受阻，雖：

甲 主 張 乙 有 不 當 管 教 情 事 ，並 據 此 對 乙 聲 請 通 常 保 護 令 ， 

惟遭驳回 確 定 （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1〇 9年度家護字第 1〇29 

號 、1 0 9 年度家護抗字第1〇7號），再於本件主張相同事由，即無可 

取 。考 里 乙 甲 偶能共同協力’基 於 丙 .身心健全發展之

最 佳 利 益 ，相互溝通討論並調整教養 方 式 ，不僅可收集思廣益功效， 

亦能在各面向上互為補充支援，使 丙 同時感受父母之關愛與照 

顧 ，亦 使 乙 甲 能 共 同 參 與 丙 匕成長過程，審慎決定

丙 -親權行使之事宜，避 免 一 方 擅 斷 而 損 及 丙 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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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 單 獨 行 使 親 權 為 佳 ，自應酌定由兩造共同行使負擔對於丙 

權 利 義 務 ’但 由 乙 擔任主要照顧者，與 乙 g 住生活之模式，

始 較 符 合 丙 匕最佳利益。」其中審酌之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人權協

會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擎家家 10 9家親聲字第194字 第 1090210399號 

社工訪視調查 報 告 ，第一頁已經勾選：「相對人及案主們居住地非本 

屬 乙

人 ，而在此訪視報告第2 頁下至第 3 頁 上 處 ，經濟能力部分，乙 

自 稱 ：「案 主 1 (按 ：指 丁 丨由案主母照顧及同住高雄的保母 

費為每月兩萬元’兩造各自付一半和她另外支付奶粉尿布費，而案主 

2 都由她扶養，支出為托嬰中心的註冊費四萬五千元及月費一萬六千 

元和每月留園費一千七百元，直到 1〇 9年 1 月案 主 2 遭相對人帶走 

為止。」（聲 證 4 )。第 一 審 裁 定 即 以 乙 释獨擔任受訪視人之報告，

以 乙 單 一 陳 述 ’連 未 成 年 子 女 丙 之 意 見 都 未 詢 問 過 ，即認為 

乙 '直擔任主要照顧者，而系爭裁定亦尊重第一審裁定之認定。

(二 ）按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兒童福利服務中心委託辦理監護權案件訪視第 

查 報 告 ’法 院 函 號 ：士林院擎家家 1 0 9家 親 聲 1 9 4字 第 1090210399 

號 函 ，第 一 頁 即 指 出 丁 丙 j 實

報 告 第 5 頁指出：「評估聲請人具有一定經濟能力支付被監護人未來 

生活基本開鎖及就學規劃’亦可提供妥善安全之居住環境。」且此份 

報告之訪視對象除聲請人外，包括未成年子女 丁 . 及 丙 聲證

(三 ）按 最 高 法 院 109年度台簡抗字第2 1 4號 裁 定 ：「按家事非訟事件授予



法院相當 之 裁 量 權 ，為求裁定之妥當，依家事事件法第7 8條 規 定 ， 

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及必要之證據；且處理親子非訟事件，應依子 

女之最佳利益，審酌一切情狀，參考訪視或調查報告而為裁判，復為 

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 107條 所 明 定 。」系爭裁定僅以社工訪視報告， 

即 認 定 應 以 乙 邊任主要照顧者，惟此社工訪視報告，僅有訪視

乙 一 人 ，完 全 未 參 酌 未 成 年 子 女 丙 顯

依照家事事件法第 7 8 條視定依照職權調查必要之 證 據 。蓋系爭裁定 

之 原 法 院 若 要 確 定 究 竟 係 聲 請 人 或 乙 為主要照顧者，並以此作 

為 丙 ■親權之認定’非 僅 以 只 訪 視 乙 一人之訪視報告，而應以 

訪視未成年子女之訪視報告作為認定，方符子女最佳利益。否則只以 

訪 視 乙 一人之訪視報告作為認定依據，將 導 致 完 全 以 乙 之 

意見作為親權酌定，不僅侵害未成年子女之利益，亦難以認定法院有 

盡職權調查之義 務 。

(四 ）家事事件法第 7 8 條 第 1 項 規 定 ：「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及必要之 

證 據 。」就 此 而 言 ，聲 請 人 懇 請 鈞 院闡釋家事事件法第7 8條職權 

調查必要證據之意義’否則任何酌定親權之個案，都可能產生訪視報 

告僅訪視父或母其中一人。法院若未詳加調 杳 ，極可能以訪視一人之 

報告作為認定未成年子女親權之依據，也因這樣的疏忽，往往導致未 

成年子女未真正受到最佳利益之照顧。家事事件法審理細則第1〇7 

條雖補充規定：「處理親子非訟事件，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，審酌一 

切 情 狀 ’參考訪視或調查報告而為裁判。法院為前項裁判前，應依子 

女之年齡及識別能力等身心狀況，於 法 庭 内 、外 ，以適當方式，曉諭



裁判結果之影響，使其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；必 要 時 ，得請 

兒童及少年心理或其他專業人士協助。i惟本條視定僅提及「參考訪 

視或調查報告而為裁判 i，並未明定訪視報告應有未成年子女本人參 

且家事事件法審理細則僅為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 3 0 號解釋所 

稱 之 「審理規則」，且該號解釋稱：「若有涉及審判上之法律見解者， 

法官於審判案件時，並不受其拘束」，故法院是否應實際參考訪視或 

調查報告為裁判，亦屬法院之裁量權，法院無義務以訪視報告作為決 

定未成年子女親權之基礎。

(五 ）按司法院大法官 111年憲判字第 8 號 裁 判 ：「法院酌定父母對於未成 

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、負擔時，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，審酌一切情 

狀 ，除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等外，尤應注意子女之年齡、性 別 、 

人數、健康情形；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；父母之年齡、職 業 、 

品行、健康情形、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 

態度；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； 

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 

等 情 形 （民 法 第 105 5條 之 1 規定參照）。所 謂 『未成年子女之最佳 

利益』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，並 無 明 確 、具體且固定不變之判斷標 

準 ，應由法院於具體個案中，先查明一切對未成年子女有影響之有利 

或不利之因素（例如從尊重子女意願原貝] 、幼兒從母原則、繼續性原 

則 、子女與父母同性別原則、手足不分離原則、父母適性比較衡量原 

則 、主要照顧者原則、善意父母原則、家庭暴力行為人受不利推定原 

則等及其他因素，判斷何者對未成年子女有利，何 者 不 利 ，以及該有



利或不利之程度如何等）’再綜合衡量各項有利或不利之因素及其影 

響程度’判斷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。」 鈞院已明確承認除參考社 

工 人 員 訪 視 報 告 外 ，更應注意經濟能力、健 康 、生活狀況等一切情 

狀 ，又 「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」雖屬不確定法律概念，惟仍應由法院 

在個案中查明一切對未成年子女有利或不利之因素。由此可見未成 

年子女之最佳利益何等重要，需經過法院如此詳細之 調 查 ，法院才可 

進一步判斷未成年子女親權。故家事事件法審理細則第1〇7條僅規 

定「參考訪視或調查報告而為裁判1，對未成年子女之保障顯然不足。 

故 鈞 院 可闡明家事事件法第7 8條 第 1 項規定之内涵，將職權調查 

之範圍擴張及於社工訪視報告，且該社工訪視報告應確實訪視一切 

關係人，非可以法院單純參考「社 工 訪 視 報 告 I即認法院已盡職權調 

查之義務。就系爭裁定而言，既係參考僅訪視■ 乙 -人之訪視本告 

作 為 丙 諭

調 查報告作為裁判基礎，如此方可真正保障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。 

六 、 乙 擔任 丙 護  丙 本人之意

願 ？

(一 ）系爭裁定稱：「 丙 i 續

丁 同 住 ，惟其出生後原係與相對人同住而由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

調 丙 賢至高雄居住，其後並妨礙

相 對 人 與 丙 會面交往，則倘兩造能共同協力，使 丙 孚受父母 

關 愛 ’將有利於其身心健全發展，是由兩造共同行使、負擔。對於 

丙 之 權 利 、義 務 ’並由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，較 符 合 丙 . 之 最



佳利益。」即系爭裁定雖知未成年子女丙 願顯

丁 ■及聲請人同住，惟系爭裁定卻未尊重未成年子女丙 仁人意 

願 乙 為主要照顧者。

(二 ）按司法院大法官 111年憲判字第 8 號 裁 判 ：「人格權乃維護個人主邀 

性及人格自由發展所不可或缺，亦與維護人性尊嚴關係密切，應受憲 

法 第 2 2 條 保 障 。為保護兒童及少年之身心健康及人格健全成長，國 

家負有特別保護之義務（蕙 法 第 156條規定參照），應基於兒童及少 

年之最佳利益，依家庭對子女保護教養之情況，社會及經濟之進展， 

採取必要之措施，始符憲法保障兒童及少年人格權之要求（司法院釋 

字 第 6 6 4號 及 第 6 8 9號解釋參照）。維護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，為憲 

法保障未成年子女人格權及人性尊嚴之重要内涵，凡涉及未成年子 

女之事件，因未成年子女為承受裁判結果之 主 體 ，無論法院所進行之 

程序或裁判之結果，均應以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為最優先之考量。又 

父母與未成年子女間之親權關係，同受憲法之保障，維持父母與未成 

年子女間之親權關係，原則上亦符合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。......（六 ）

尊重未成年子女之 意 願 ，係保障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重要原則 

【37】按基於憲法保障未成年子女之人格權與人性尊嚴，法院於處理 

有關未成年子女之事件，應基於該未成年子女之主體性，尊重該未成 

年子女之 意 願 ，使其於相關程序陳述意見，並據為審酌判斷該未成年 

子女最佳利益之極重要因素。【38】又我國雖非聯合國 1 9 8 9年兒童 

權 利 公 約 （適用於未滿 1 8歲之未成年人）之 缔 約 國 ，但 已 於 10 3年 

公布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，明 定 ：『公約所揭示保障及促進兒童及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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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權 利 之 規 定 ，具有國内法律之效力。』『適用公約規定之法規及行 

政 措 施 ，應參照公約意旨及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對公約之解釋。』 

( 同法第2 條 及 第 3 條規定參照），而依該公約第1 2條 第 1 項 規 定 ： 

『締約國應確保有形成其自己意見能力之兒童有權就影響其本身之 

所有事物自由表示其意見，其所表示之意見應依其年齡及成熟度予 

以權衡。』因 此 ，僅 簡單聽取兒童意見尚非足夠，於兒童有能力形成 

自己之意 見 時 ，必須認真考慮其意見，並說明對其意見是如何者 盧 ， 

以免聽取兒童意見流於形式（2 0 0 9年兒童權利委員會第5 1 屆會議通 

過 ，兒童權利公約第 1 2號一般性意見書「兒童表達意見之權利」第 

2 8 點 及 第 4 5 點 參 照 ）。【39】」

(三 ）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兒童福利服務中心委託辦理監護權案件訪視第查 

報 告 ，法 院 函 號 ：士林院擎家家 1 0 9家親聲 19 4字 第 1090210399號

護 丙 良示：「1.喜歡

住 在 這 裡 ，因為有姊姊陪她一起玩。2.爸爸媽媽她都愛，但是媽媽比 

較 兇 ，之前打她 的 背 ，餵她吃很辣的東西。3.會想要跟媽媽見面，但 

是想跟姐姐還有爸爸、奶 奶 住 在 這 裡 4.這裡有自己晝晝的書桌，查  

爸也會帶她和姊姊去出去玩，姑姑和奶奶也會一起去〇 5.因為媽媽有 

時 候 很 兜 ，所以不想要跟媽媽一起住，跟媽媽見面就好。」（參聲證 

5 ) 可 見 未 成 年 子 女 丙 願 乙 司

體 乙 同住住之原因，即 乙 ：會打

丙 ’還 會 餵 食 丙 很辣的東西，而 且 乙 時常很兇，故不願與

母親 乙 願  丙 之父即聲請人，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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帶 丙 出 去 玩 ，並且還帶上姊姊：丁 、姑姑及奶奶，給 予 丙  

足 夠 的 愛 與 關 懷 ’又因為：丙 ’與姊 姊 ■ 丁 . 年 齡 差 距 不 到 3 歲 ， 

故 相 較 於 與 母 親 乙 ：同 住 ， 丙 寧 可 與 姊 姊 丁 殳父親同住。

____ 丙______ ___________親 乙 ________罵 … 何

. … . -_____________ …義 . 丙  •之主尊照 者一亩是

父親即本案聲諳人。

(四 ）大法官已明確宣示，為保障未成年子女人格權，與任何未成年子女相 

關 之 裁 判 ，均應以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為之。且尊重未成年子女意 

願 ’則是保障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重要原則，而且是審酌未成年子女 

最佳利益及重要因素。系爭裁定雖稱：「 丁 等 2 人自有記憶時起， 

因兩造持續對於子女之照顧、親權行使及會面交往等事項發生爭執， 

而倍感壓力，進而對於未同住之父、母一方產生排斥、恐懼之心 理 ， 

尚難遠此即謂再抗告人有灌輸子女仇視或不利相對人之 觀 念 ，而違 

背友善父母原則，亦 難 徒 以 丙 - 時有畏懼、排斥相對人二情緒， 

即認相對人不適任親權人。再抗告人雖指訴相對人及其胞妹.戊 

有 對 丙 調

調 丙  續

告知之情形下不斷變動 住 所 ，已難以調適，且因兩造於與其會面交往 

時發生衝突，致產生心理壓力，另因年幼、陳述能力不足，極易受人 

影 響 、誘 導 而改變說 詞 ，其無法回答有如何遭相對人儀食辣椒等情 

節 ，尚難逕依再抗告人上開主張，認 定 相 對 人 有 對 丙 實  

力行為。…… 。 丙 3 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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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 同 住 ，惟其出生後原係與相對人同住而由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

調 丙 . 帶至高雄居住，其後並妨礙

相 對 人 與 丙 會 面 交 往 ，則倘兩造能共同協力，使 丙 得 受 父 母  

關 愛 ，將有利於其身心健全發展，是由兩造共同行使、負擔對於两 

'之權利、義 務 ，並由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，較 符 合 丙 匕最佳 

利 益 。」惟 查 ：

1.系 爭 裁 定 稱 無 法 以 丙 遭 乙 餵 食 辣 椒 ，即 認 丙 -I 遭

乙 實  調

之 重 點 在 於 「尊重未成年子女意願 」，與未成年子女是否曾遭家暴並無關 

聯 。未 成 年 子 女 丙 泠 105年 1 0 月 5 日 生 ，現 6 歲 不 到 ，即已不願與

母 親 乙 同住，系爭裁定竟違反:丙__________ 歷____________丙 必須

由 乙 擔任主要照顧者，並 時 常 與 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續

丙 成 ______________  乙 的打罵。這對僅有 5 歲

的：丙 續  顯 丙

憲法上之人格權。

聲 _____________________實________________ 丙 不到

… .______ =_______ . 遭 乙 ：傲含铗椒，並 且 時 常 被 乙 打背'

挨 罵 。試想一位 3 歲多的孩子，若非實際遭遇餵食 辣 椒 、打 背 情 節 ，怎可 

能描述如此詳細？若 丙 遭 乙 # 罵

變 丙 可以清楚指出

被 母 親 乙 . ______________ 體_________遭 乙  鼷食辣椒一事，僅因

年幼關係，無 法 詳 細 描 述 乙 如何餵食而已，可證;丙____如此敘述絕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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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人影響言兒説 之 詞 0

3 .  乙 自 稱 其 為 丙 包要照顧者，系爭裁定亦指出：「其出生後原係與

相對人同住而由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！，既 然 丙 ..經 常 與 乙____司

住 ，當理判斷：丙 . _____  „ 乙 影 孿 ，因而陳述希望輿母親

i  同住。惟 丙 遭 乙 打 罵 、甚至餵食辣椒等行為，可

實 乙 擔任. 丙 實

者 ，這與大法官所言：「應以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為最優先之考量」相抵 

觸 。

4 .  縱使餵食辣椒、打 背 等 事 ，對 丙 以是否

年 子 女 構 成 「家 庭 暴 力 ！作為認定親權前提即有錯誤。若未成年子女經 

常在母親 打 罵 、餵食辣椒環境成長，即便非家庭暴力，亦難以期待經常

_______________ _ __ __符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丙 L 經清

楚表明希望與姊姊及聲請人同住，如此明確之意願，司 法 院 大 法 官 111 

年憲判字第 8 號裁判已經明示：「未成年子女之意願係審酌判斷該未成年 

子女最佳利益之極重要因素！，故 應 以 聲 請 人 作 為 丙 主要照顧者才符

合 丙 .最佳利益。

七、家事事件法笫95條前段有關陳述意見之機會，意義為何？

(一 ）系爭裁定稱：「按抗告法院為本案裁判前，應使因該裁定結果而法律 

上利益受影響之關係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，家事事件法第 9 5 條前段 

固有明文。惟該陳述意見之機會，不以行準備程序或言詞辯論為限， 

以書狀陳述其意見之情形亦包括在内。次按法院就家辜事件法第 107 

條所定交付子女、給付扶養費或其他財產，或為相當之處分等事件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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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親子非訟事件為裁定前，應依子女之年齡及識別能力等身心狀 

況 ’於 法 庭 内 、外 ，以適當方式，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，使其有表達 

意願或陳述 意 見 之 機 會 ，亦 同 法 第 1 0 8條 第 1 項前段所明定。法院 

使未成年子女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，應依子女年龄等不同 

情 況 ，以適當方式為之，非必於法庭内，親 自聽取其意 見 。查再抗告 

人於第一審及原法院審理期間，除以書狀陳述意見，並曾到庭為充分 

陳 述 （見 原 法 院 1 1 0 年度家親聲抗 字 第 4 6 號 卷 第 2 1 至 2 3 頁 ，109 

年度家親聲字第 19 4號 卷 第 1 8 3至 1 8 5、2 0 1 至 2 6 1、3 4 3至 4 4 1、 

4 4 5 至 4 4 7、5 4 3至 5 6 7、5 8 9至 6 8 1頁 ，10 9年度家親聲 字 第 39 6號 

卷 第 9 至 1 1 頁），難謂原法院於裁定前未使再抗告人有陳述意見之

囑 丁

等 2 人進行訪視，丁 等 2 人己於訪視中表達其意願（見上開1〇9 

年度家親聲 字 第 194號卷第 2 6 3至 2 7 1之 2 頁），並由該機構作成訪 

視 報 告 ，因 而 未 使 丁 謂

法 第 1 0 8 條 規 定 。」系爭裁定認為，只 要 使 未 成 年 子 女 丁 

丙 名 願

定 。

(二 ）惟按司法院大法官 1 1 1年蕙判字第 8 號 裁 判 ：「（二 ）有關未成年子 

女之家事非訟程序，均應使未成年子女有陳述意見之機會【51】尊重 

未成年子女人格獨立與主體 性 ，為蕙法保障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全發 

展之重要内涵，已如前述。因 此 ，於有關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 

之行使負擔之家事非訟程序’應基於尊重未成年子女程序主體性，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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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成年子女有陳述意見之機會，此不但為蕙法所保障審酌未成年子 

女最佳利益之正當法律程序，且已為我國現行法律所普谝採扞 (例如 

家事法第 7 6 條 及 第 7 7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、第 10 8條 第 1 項 、第 110 

條 第 2 項 、第 113條 、民 法 第 1089條 第 3 項 及 第 1097條 第 3 項規 

定等）。法院使_未成年子女陳述意見時，應依其年齡及識別能力等身 

心 狀 況 ，於 法 庭 内 、外 ，以適當方式，曉論裁判結果之影響，使其有 

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；必要時，得請兒童及少年心理或其他專 

業人士協助（家 事 法 第 108條規定參照）。【52】申言之，有關定對於 

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之家事非訟程序，只須未成年子女 

有表達意見之能 力 ，客觀上亦有向法院表達意見之 可 能 ，法院即應# 

其有表達之機會，俾其意見有受法院審酌之機會 〇又意見陳述權係基 

於未成年子女之程序主韙權而 來 ，非未成年子女有表達意見之義務， 

如未成年子女拒絕表達，仍應尊重未成年子女之決定。再 者 ，使未成 

年子女陳述意見’非僅簡單聽取其意見，於未成年子女有形成自己之 

意見時，必須認真考慮其意見，並說明對其意見是如何 考 慮 ，以勞，聽 

取其意見流於形式，

(三 ）系爭裁定自承僅需使未成年子女丁 丙 .於社工訪視時表達

意願，即符合家事事件法陳述意見規定。惟司法院大法官 m 年憲判 

字 第 8 號裁判已宣示未成年子女陳述意見權之重要性，不僅是憲法 

上正當法律程序，且還應使未成年子女「於法庭内、外 ，以適當方式， 

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」只要客觀上有表達意見之能力及可能，法院就 

應使未成年子女有表達意見之機會，而且不僅是簡單聽取 意 見 ，還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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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慮並使未成年子女說明意見是如何考慮，以保障未成年子女陳述 

意見憲法上權利。既然司法院大法官1 1 1年憲判字第 8 號裁判已說 

明至如此清楚，系爭裁定僅以簡單的社工訪視報告之詢問，從未傳喚 

未 成 年 子 女 丁 丙 至I 聽

違反大法官憲法裁判正當法院程序之意旨，如此造成的後果是，對於 

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判斷失準，最終將造成未成年子女難以在最 

適合之環境，違反蕙法一直強調對於未成年子女之照顧。且若未成年 

子女可分別在社工面前及法院面前表達自己的意見，對法院而言雖 

多一道程序，惟對未成年子女卻是一道雙重保障，因法院不僅可參考 

社工訪視調查報告，可藉由直接審理，觀 察未成年子女言詞，判斷未 

成年子女之意願是否係經過誘導，並進一步確認社工訪視調查報告 

之訪視内容是否正確。以未成年子女實際到法院表達意願，更能實踐 

蕙法上保護未成年子女之本旨。任何涉及未成年子女之家事案件，請 

鈞院藉由本件聲請，闡明均應使未成年子女到法庭内陳述意見，而非 

僅憑書面之社工調查 報 告 ，即輕率判斷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。

八 、繼讀性原則是否適用於未成年子女於我困變更居住環境之情形？

(一 ）按司法院大法官 11 1年 蕙 判 字 第 8 號 ：「（七 ）跨國父母交付子女事 

件之暫時處分，繼續性 原 則 （或維持現狀原則）亦為判斷未成年子女 

最佳利益之重要原則【40】按 維持未成年子女於固定環境穩定成長， 

避免因成長環境變動，產生身心適應問題，對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全發 

展有極重要利益。故法院於酌定或改定由跨國父母之一方行使或負 

擔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時，即應特別考慮因慣居地之 改 變 ，未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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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子女所必須面臨適應改變後之語言、生活習慣、學校教育及人際關 

係等問題，作為判斷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重要因素。我國雖非國際 

兒童誘拐公約（適用於未滿 1 6歲之未成年人）之 締 約 國 ，無從適用 

該公約有關締約國間應迅速返還兒童之相關程序，然參諸該公約避 

免兒童被帶離其慣 居 地 ，以及兒童被拐帶後，兒童已適應於新慣居 

地 ，或兒童已表達拒絕返回原居地之意願者，仍避免違反兒童意願將 

其帶離新慣居地（公約第 3 條 第 1 項 、第 4 條 、第 1 2條 第 2 項及第 

1 3條 第 2 項規定參照）之 規 定 ，益見繼讀性原則及兒童意願已為定 

跨國父母交付未成年子女事件，國際公約所共認應特別考慮之原則。 

【41】於法院為跨國父母交付子女事件之暫時處分時，因暫時處分僅 

為本案裁判前，為因應緊急狀況下所為暫時性之必要措置，從而除非 

基於十分急迫而強烈之必要性（例如現居地之父或母，有虐待、傷害 

未 成 年 子 女 ，或該父或母失去照護未成年子女之能力，暫時無法恢 

復 ，或該現居地發生疫情、戰爭等重大事故，致未成年子女必須暫時 

性離開現居地等），不能率爾違反繼續性原則甚至違反未成年子女之 

意 願 ，迫使未成年子女於本案裁定確定前『暫時』離開其原慣居地而 

移居至他國，否則除對父母親權之行使有所影響外，亦達反憲法保障 

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意旨，構成對未成年子女人格權及人性尊嚴 

之 侵 害 。【42】」

(二 ）系爭裁定稱：「丙 續

丁 •同住，惟其出生後原係與相對人同住而由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

調 丙 帶至高雄居住，其後並妨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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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 對 人 與 丙 會面交往，則倘兩造能共同協力，使 丙 丨寻受父母

關 愛 ，將有利於其身心健全發展，是由兩造共同行使、負擔對於:丙 

■之權利、義 務 ，並由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，較 符 合 丙 之最佳 

利 益 。另斟酌兩造分別照顧丁 等 2 人及該子女之需要，酌定如 

一審裁定附表一、二所示方式及期間，由兩造分別與未同居子女會面 

交 往 。」

(三 ）  系爭裁定提及因相對人即乙 擔 任 未 成 年 人 丙 t 要 照 顧 者 ，

其 後 聲 請 人 並 妨 礙 乙 與 未 成 年 人 丙 會面交往，逕自將未成

年 人 丙 謂 乙  灣

等法 院 111年度上訴字第6 5號判決判決聲請人無罪（聲 證 6 )。另系 

爭 裁 定 僅 提 及 乙  與:丙 同 住 ，故 裁 判 應 由 乙 擔 任 丙  

主要照顧者，惟系爭裁判並未提及未成年子女之繼續性原則。司法院 

大 法 官 1 1 1年 憲 判 字 第 8 號雖強調跨國交付子女事件應特別考慮繼 

續性 原 則 ，系爭裁定之聲請人及相對人均居住於我國，惟聲請人與系 

爭裁定之未成年子女均經常居住在高雄，相 對 人 即 乙 則經常居

住於台北，故本件訴訟仍有探討未成年子女，逕 自變更我國國内之不 

同地區有無繼續性原則之適用。

(四 ）  司法院大法官11 1年蕙判字第 8 號認為跨國子女交付有繼續性原則 

之 適 用 ，主要係為避免環境驟然改變，影響未成年子女成長環境，參 

以慣居地之改 變 ，往往影響未成年子女之語言、生活習慣、學校教育 

及人際關係等問題。惟於我國未成年子女交付情形，縱未改變未成年 

子女居住地國，惟我國面積仍有36J 9 7 平方公里，並 有 6 個直轄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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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3個 縣 及 3 個 市 ，每個縣及直轄市雖均使用相同語言，惟仍有未成 

年子女生活習慣、學校教育及人際關係等問題。蓋繼續性原則之適  

用 ，主要係為避免未成年子女居住環境驟然改變，若未成年子女原慣  

居於我國某縣市，突然因法院裁定而應至另一縣市或直轄市居住，對 

未成年子女而言，適逢學習黃金時期，勢必要適應新的同學、教 師 ， 

對許多未成年子女而言，顯非易事。對一成年人而言，即便只是變更 

工 作 環 境 ，即要適應新的同事、主 管 ，會有格格不入之感，遑論未成 

年子女適應新同學、教 師 。加以未成年子女年幼，難以使用手機或通  

訊軟體與先前慣居地之家人或同學、教師聯繫感情。此種未成年子女 

為適應新環境，因無法與熟悉的朋友、教師相處，身心靈受創亦往往 

不為人知，因而影響學習效率，長 遠 而 言 ，未成年子女之自信、人際 

關 係 受影響，待 長 大 成 年 後 ，造成不可逆之影響，無法走上人生正  

軌 。參照最高法院 8 5 年度台上字第 18 5 2號 判 決 、1 0 1 年度台抗字 

第 9 5 3號 裁 定 ，心理學之研究顯示，經常變更生活環境或親權人、監 

護 人 ，會使未成年子女處於不安定的狀態，因而造成其過度的精神上 

負擔。為使子女健全成長，父母或監護人與未成年子女之照護關係以  

保持不間斷之繼黷性為必要，故重視未成年子女過去以來的照護狀  

況 ，考量在未成年子女心理上之親子情感聯繫，一般以尊重未成年子 

女目前狀況而決定其親權人。故即使未成年子女變更在國内變更居  

住 地 ，只要係新的環境，應有繼續性原則之適用，而非只有跨國子女 

交付案件才應特別考慮繼續性原則之適用。

(五 ）就系爭裁定而言，並未考量未成年子女重新適應慣居地之因素，本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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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 成 年 子 女 丙 讀 。。。 幼兒園收據可

稽 （聲 證 7 ) ，惟系爭裁定僅表示，因 乙 與 丙 司住，即認定 

應 由 乙 實 調  丙 實

慣居地，並以繼續性原則判斷未成年子女應由何人擔任主要照顧者。 

故 請 鈞 院 利 用 本 件 訴 訟 ，闡釋未成年子女於我國内變更居住地，仍 

應有繼續性原則之適用。

九 、綜 上 ，請 鈞 院 為 如 訴之聲明所示之裁判，且應闡明家事事件法第78 

條 第 1 項規定之意涵，除維聲請人憲法上權利外，亦使未來各法院審 

理家事案件應職權調查證 據 時 ，可確實調查社工訪視報告，避免僅是形 

式上有採取社工訪視報告，惟實質上卻侵害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情 

形 發 生 ，並 將 「繼續性原則」適用於變更我國内居住地之情形。而家事 

事件法第 9 5 條 第 1 項陳述意見之規定，亦 請 鈞 院闡明非指示由社工 

作成調查或訪視報告，而應由法院實際傳喚關係人到法院，由法院實際 

詢 問 ，方符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。

謹 狀

司法院大法官蕙法法庭 公鑒

證 據 ：

聲證1 : 士林地院家親聲 字 第 19 4號 裁 定 、家親聲字第3 9 6號裁定影本。

聲證2 : 11 0年年度家親聲抗字第4 6 號 、110年度家親生抗字第4 7 號 、110 

年度家親聲字第2 4 0號裁定影本。

聲證3 ••最高法院 111年度台簡抗 字 第 7 7 號裁定影本。

聲證4 :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人權協會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擎家家10 9家親聲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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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9 4字 第 1090210399號社工訪視調查報告影本。

聲證5 :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兒童福利服務中心委託辦理監護權案件訪視第 

查報告，法院函號：士林院擎家家1 0 9家親聲 1 9 4字 第 1090210399 

號 函 影 本 。

聲證6 :臺灣高等法院 111年度上訴字第6 5 號判決影本。

聲證7 : 〇⑽ 叻 兒 園 收 據 影 本 。

中 華 民 國  1 1 1  年 9 月 1 5  曰

具 狀 人 甲  

撰 狀 人 童 行 律 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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